
河南省卫賴雜员会文件
豫 卫 疾 控 〔2021〕7 号

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 

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方案（试行〉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，各 省 直 管 县 （市）卫生健康委员会， 

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《疫苗管理法》 精神，我委研究制定了《河南省 

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方案（试行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(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)



河南省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方案（试行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，科学、有序地 

开展疫苗接种服务，根 据 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》 和 《国家卫生 

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非免疫规划疫苗使用指导原则〈2020年 

版） 的通知》，参考疫苗说明书，结合我省免疫规划工作实际， 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 、 基本原则

(一）优先接种免疫规划疫苗。接种疫苗时，优先保证按照 

免疫规划疫苗规定的免疫起始年（月）龄、免疫程序、接种间 

隔等要求，完成免疫规划疫苗全程接种。当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 

疫规划疫苗接种时间发生冲突时，应优先接种免疫规划疫苗或者 

受种方自愿选择的可替代的非免疫规划疫苗。特殊情况下，用于 

预防紧急疾病的非免疫规划疫苗〈如人用狂犬病疫苗、破伤风疫 

苗等）可优先接种。

(二）知情自愿自费接种的原则。非免疫规划疫苗是公民自 

愿并且自费接种的疫苗。医疗卫生人员实施接种，应当按照规定 

告知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注意事项，询问受种者的健康状况以及 

是否有接种禁忌，核对疫苗和受种者相关信息，由受种者或其监 

护人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，自愿自费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。



(三） 同时接种的原则。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均 

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。两种及以上注射类减毒活 

疫苗如果未同时接种，应间隔 3 28 天进行接种。灭活疫苗和口 

服减毒活疫苗，如果与其他种类疫苗（包括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 

苗）未同时接种，原则上对接种间隔不做限制，疫苗使用说明书 

中有特别说明的情况除外。两种及以上注射类疫苗应在不同部位 

接种。严禁将两种或多种疫苗混合吸入同一支注射器内接种。

(四）替代原则。尽可能使用同一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 

的疫苗完成全程接种。如遇无法使用同一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生 

产的疫苗完成全程接种的情况，可使用不同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 

生产的同品种（同免疫程序〉疫苗完成后续接种或补种。疫苗 

说明书中有特别说明的情况除外。

(五）记录和报告接种信息的原则。儿童和成人非免疫规划 

疫苗接种信息都要在接种单位信息系统中记录，并报告至省级和 

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系统。儿童应当同时在预防接种证中进行记 

录，成人应当给予接种相应疫苗的凭证。

常见特殊健康状态人群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，参 考 《国家免 

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〈2021年版〉》确定的有关原则。

本接种方案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要求执行。

二、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程序

(一）重组乙型肝炎疫苗

疫苗种类：10叫 重 组 乙 型 肝 炎 疫 苗 （酵母〕，20呢重组乙



型肝炎疫苗（酵母〉，60叫重组乙型肝炎疫苗（酵母〉，10呢重 

组乙型肝炎疫苗…肋 ），20呢重组乙型肝炎疫苗…讯)）等。

【乙 肝 疫 苗 （只叩8 〉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。

1 接种对象：乙型肝炎病毒易感者。

3，免疫程序：共接种 3 剂，第 0、1、6 月各接种 1 剂。

重组乙肝疫苗（汉逊酵母〉：9 8 8入8 阳性母亲所生新生 

儿、儿童、成人均可接种 10呢的乙肝疫苗。多1 6岁的乙型肝炎 

易感者可接种20吨的乙肝疫苗。

重组乙肝疫苗（酿酒酵母〉：10呢剂量疫苗用于 1 6岁 

以下的乙型肝炎易感者，只88入8 阳性母亲所生新生儿接种。20叫 

剂量疫苗用于 1 6岁及以上人群接种。乙肝疫苗常规免疫无应答 

的 16岁及以上人群可接种60叫的乙肝疫苗，按照疫苗使用说明 

书执行。

重组乙肝疫苗 （口讯）细胞〉：一般易感者每剂次 10呢 

或 20呢 ，新生儿亦可使用 20叫 ，988入8 阳性母亲所生新生儿每 

剂次 20呢。

4^ 其他事项：只83八8 阳性母亲所生新生儿，可按医嘱肌肉注 

射 1 0 0国际单位乙肝免疫球蛋白（只80 ，同时在不同（肢体〉 

部位接种第 1 剂只叩8。只叩8 、只 和 卡 介 苗 （̂ ( ^ )可在不同 

部位同时接种。建 议 对 只88入8 阳性母亲所生儿童接种最后一剂 

只叩8 后 1 ~ 2 个月进行只88人8 和抗 - 只88检测。若 发 现 抑 8入8 阴



性、抗 - 仙 8〈10111111/1111，可再按程序接种3 剂次？I叩8。

(二）含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成分的疫苗

疫苗种类：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（正乂）、吸附无细胞百白 

破 灭 活 脊 髓 灰 质 炎 和 6 型 流 感 嗜 血 杆 菌 （结 合 〉联合疫苗 

(口… -… /册 )）等0

【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（工!^)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 防 由 I 型、 2 型和 III型脊髓灰质炎病毒导 

致的脊髓灰质炎。

1 接种对象：2 月龄及以上婴幼儿和儿童。推荐对 I +111型 

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有接种禁忌，且 对 11̂ 无接种禁忌的受种 

者接种。

3，免疫程序：基础免疫为 3 剂，从 2 月龄开始，连 续 3 次， 

间隔至少4 周；18月龄加强免疫1 剂。完成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 

全程接种后，4 岁时无需加强 I 十I 型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。

【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灭活脊髓灰质炎和 6 型流感嗜血杆菌 

(结合〉联 合 疫 苗 （肌 # - ：!?^/!^)】

1. 疫苗作用：预防百日咳、 白喉、破伤风、脊髓灰质炎 

(含 I 、 II、III型）和 6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侵袭性感染。

1.接种对象：2 月龄及以上婴幼儿。推荐对1 +皿型脊髓灰质 

炎 减 毒 活 疫 苗 有 接 种 禁 忌 ，且 对 11^或 01&？ - 

无接种禁忌的受种者接种。

3 ^免疫程序：2、3、4 月 龄 （或 3、4、5 月龄）进行基础免



疫，各接种 1 剂；18月龄加强免疫1 剂。完 成 口 !^?-：!?、/!!出全 

程接种后，4 岁时无需加强 I 十III型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。

(三 ）含无细胞百白破疫苗成分的疫苗

疫苗种类：无细胞百白破 -卜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  

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灭活脊髓灰质炎和6 型流感嗜 

血 杆 菌 （结合〉联 合 疫 苗 （̂ ^ ? - ：!?、/ ! ^ ) 。。

【无细胞百白破-13型 流 感 嗜 血 杆 菌 联 合 疫 苗 丨 4 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白喉、破伤风、百日咳和5 型流感嗜血杆 

菌引起的侵袭性感染。

1.接种对象：3 月龄及以上婴幼儿。

3 ^免疫程序：3、4、5 月龄进行基础免疫，各 接 种 1 剂； 

18~24月龄加强免疫1 剂。

【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灭活脊髓灰质炎和^型流感嗜血杆菌 

(结合〉联合疫苗

参见含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成分的疫苗。

(四 ）含麻疹、风疹、腮腺炎成分的疫苗

疫苗种类：麻疹腮腺炎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（̂ ^ 幻 、腮腺 

炎减毒活疫苗（̂ ! ^ )、麻疹腮腺炎联合减毒活疫苗（从从）、麻 

疹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（从 ⑴ 等 。

【麻疹腮腺炎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（从^^)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麻疹、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病毒感染。

1.接种对象：8 月龄及以上麻疹、腮腺炎和风疹易感者。



作为非免疫规划疫苗，不得用于替代 8 月龄和 18月龄接种 

的免疫规划疫苗从从只。推荐用于国家免疫规划覆盖范围之外的

人群。

3 ^免疫程序：接 种 1 剂。

【腮腺炎减毒活疫苗（从!^)】

1-疫苗作用：预防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感染。

1 接种对象：8 月龄及以上的腮腺炎易感者。推荐既往未接 

种或只接种过1 剂含腮腺炎成分疫苗的人群接种。

3 ^免疫程序：接种 2 剂，至少间隔4 周。只接种 1 剂含流行 

性腮腺炎成分疫苗者，建议在 4 岁以后再接种1 剂。

【麻瘆腮腺炎联合减毒活疫苗（从从）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麻疹和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感染。

1.接种对象：适用于 8 月龄及以上的麻疹和流行性腮腺炎易

感者。

1 免疫程序：接 种 1 剂。

【麻疹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（从⑴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麻疹和风疹病毒感染。

1.接种对象：适用于 8 月龄及以上的麻疹和风疹易感者。

3 ^免疫程序：接 种 1 剂。

(五）含脑膜炎球菌成分的疫苗

疫苗种类：人0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〔 - V ：〉、 

入0：胃 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（̂ 乂- 人0：胃 135〕、人0：群脑膜炎



球 菌 （结合〉6 型流感嗜血杆菌（结合〉联合疫苗 

等。

【入0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由 X 群、0：群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 

脊髓膜炎。

1.接种对象：3 月龄及以上婴幼儿、儿童。

3 ^ 免疫程序：接种 1 ~ 3 剂。3 月龄开始接种 3 剂次，6 月龄 

开始接种2 剂次；2 岁以上接种 1 剂 次 〈详见疫苗使用说明书\

【入0 ^ 1 1 3 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（从?、- 入0 1 1 3 5 〉】

1 .疫苗作用：预防人群、0：群、V 群及贾 135群脑膜炎球菌 

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。

1.接种对象：2 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的高危人群。推荐前往 

高危地区、存在职业暴露风险等人群接种。

3 ^免疫程序：初次免疫接种 1 剂次。传染地区的高危个体， 

特别是第一次接种小于4 岁的儿童，如果持续处于高危状态，应 

考虑初次免疫 2 ~ 3 年后再次接种；大龄儿童和成人如果疫苗接 

种 2 ~ 3 年后抗体水平快速下降，建议 3 ~ 5 年内再次接种。

【入0 群 脑 膜 炎 球 菌 （结合〉^ 型 流 感 嗜血杆菌（结合〉联 

合 疫 苗 (仏 ^ - 肌 〉】

1 .疫苗作用：预防人群、0：群脑膜炎球菌和6 型流感嗜血杆 

菌引起的感染。

1.接种对象：2 月龄至 7 1 月龄婴幼儿和儿童。



免疫程序：2 ~ 5 月龄接种 3 剂，6 ~  1 1月 龄接 种 2 剂， 

12~71月龄接种 1 剂，间隔 1个月。

(六） 乙型脑炎灭活疫苗

疫苗种类：乙型脑炎灭活疫苗（压 - ：!）。

【乙型脑炎灭活疫苗（压 - ：!）】

1-疫苗作用：预防乙脑病毒感染引起的乙型脑炎。

1 接种对象：6 月龄 ~ 1 0周岁儿童和由非疫区进入疫区的儿 

童和成人。

3丨免疫程序：基础免疫应注射2 剂次，初免后第7 天注射第 

2 剂次，基础免疫后 1 个月至 1 年内加强免疫 1 次。可根据当地 

流行情况在基础免疫后的3 〜4 年再加强 1 次。

(七）含甲型肝炎疫苗成分的疫苗

疫苗种类：甲 肝 灭 活 疫 苗 （只印人-：!）、 甲肝减毒活疫苗 

(办 甲 型 乙 型 肝 炎 联 合 疫 苗 （只 叩 入 等 。

【甲肝灭活疫苗（只叩人-；!）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甲肝病毒感染引起的甲型肝炎。

1.接种对象：1 岁及以上甲型肝炎易感者。

3 ^免疫程序：接种 2 剂，至少间隔6 个月。

【甲肝减毒活疫苗（只叩八- 10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甲肝病毒感染引起的甲型肝炎。

1 接种对象：多18月龄的甲型肝炎易感者。

1 免疫程序：接种 1 剂。



【甲型乙型肝炎联合（只叩人8 〉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甲肝病毒、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。

1.接种对象：1 岁及以上甲型肝炎、乙型肝炎易感者。

3 ^免疫程序：0、1、6 月各接种 1 剂。

(八）含 13型流感嗜血杆菌成分的疫苗 

疫苗种类：6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（出4 、无细胞百白 

破 13型 流 感 嗜 血 杆 菌 联 合 疫 苗 丨 4 、吸附无细胞百白 

破 灭 活 脊 髓 灰 质 炎 和 ^ 型 流 感 嗜 血 杆 菌 （结 合 〉 联合疫苗

入0：群脑膜炎球菌（结合〉6 型流感嗜血杆菌 

(结合〉联合疫苗等。

【6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（只出〉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 防 6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侵袭性感染疾

病。

1 接种对象：2 月 龄 （或 3 月龄） ~ 5 岁儿童。

3 ^免疫程序：接 种 1 ~ 4 剂。不同年龄和不同疫苗上市许可 

持有人的疫苗需接种的剂次不同，接种时参照疫苗说明书执行。

【八0：群 脑 膜 炎 球 菌 （结合〉 ^ 型 流 感 嗜 血 杆 菌 （结合〕联 

合 疫 苗 ( ^ 从 - 肌 ）】

参见含脑膜炎球菌成分的疫苗。

【无细胞百白破6 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（口!^?-：̂!))】

参见含无细胞百白破疫苗成分的疫苗。 丨

【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灭活脊髓灰质炎和 6 型流感嗜血杆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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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结合〉联 合 疫 苗 丨 10】

参见含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成分的疫苗。

(九）水痘疫苗

疫苗种类：水痘减毒活疫苗、聊 、。

【水痘减毒活疫苗、聊 、入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水痘 - 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水痘。

2丨接种对象：12月龄及以上的水痘易感者。

3 ^免疫程序：接种 2 剂。1 2 ~ 2 4月龄接种第 1 剂，4 岁接种 

第 2 剂；2 4月龄以上未接种过水痘疫苗的儿童，应尽早接种第 1 

剂，并在4 岁接种第2 剂 （与前一剂间隔至少3 个月〉；未完成 2 

剂者，补齐 2 剂 岁 人 群 2 剂至少间隔 3 个月，3 1 3 岁人 

群 2 剂至少间隔8 周〉。

(十）轮状病毒疫苗

疫苗种类：口服轮状病毒活疫苗、 口服五价重配轮状病毒减 

毒 活 疫 苗 （乂&^)细胞）等。

【口服轮状病毒活疫苗（只^)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婴幼儿人群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。

1.接种对象：2 月龄至 3 岁婴幼儿。

3 ^免疫程序：每年应口服接种1 次。

【口服五价重配轮状病毒减毒活疫苗（乂#。细胞〉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由轮状病毒血清型以、0 、03、04、09

感染导致的婴幼儿轮状病毒胃肠炎。

— 11 —



1.接种对象：6 周至 32周龄婴儿。

3 ^免疫程序：全程免疫共 3 剂，6 ~  1 2周龄开始口 服第 1 

剂，每剂接种间隔4 ~ 1 0周；第 3 剂接种不应晚于3 2周龄。

(十一〉肺炎球菌疫苗

疫苗种类：2 3价 肺 炎 球 菌 多 糖 疫 苗 1 3价肺炎球 

菌 多 糖 结 合 疫 苗 等 。

【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

1. 疫苗作用：预防由肺炎球菌 1、2、3、4、5、6 8、71\  8、 

奶 、9乂、10人、11 人、12厂、14、158、17『、180：、19入、19『、20、 

227、237和 337血清型感染引起的肺炎球菌疾病。

1.接种对象：适用于2 岁及以上肺炎链球菌疾病感染风险增 

加的人群。

3 ^免疫程序：通常接种 1 剂。其他特殊人群接种按照不同疫 

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的疫苗说明书执行。

【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

1. 疫苗作用：预防由肺炎球菌 1、3、4、5、6入、6 8、7 ？ \  

奶、14、180：、19入、19[ 和 23？血清型感染引起的侵袭性疾病。

1 接种对象：6 周龄〜5 岁的婴幼儿。

3 ^免疫程序：

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〔011^1197载体〉：基础免 

疫在 2、4、6 月龄各接种 1 剂，加强免疫在 12 ~ 1 5月龄接种 1

剂。基础免疫首剂最早可以在 6 周龄接种，之后各剂间隔 4 ~ 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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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
6 月龄以内巳开始接种，但未完成 3 剂基础免疫的婴儿，可 

在 12月龄内完成，基础免疫各剂至少间隔 4 周，加强免疫与基 

础免疫最后 1 剂至少间隔8 周。

7 〜11月龄尚未接种过该疫苗的婴儿可接种2 剂，至少间隔 

4 周；第 3 剂在 1 2 ~ 1 5月龄接种，第 3 剂与第2 剂至少间隔8 周。

⑶ 13价 肺 炎 球 菌 多 糖 结 合 疫 苗 '载体〉：2 ~ 6 月龄的 

婴 儿 〈最小满 6 周龄〉：基础免疫接种 3 剂，间 隔 1 或 2 个月 

(具体参照说明书〉，1 2 ~ 1 5月龄加强免疫 1 剂；7 ~ 1 1月龄婴幼 

儿：基础免疫接种2 剂，间隔至少2 个月，12月龄后加强免疫 1 

剂；12 ~ 2 3月龄婴幼儿：接种 2 剂，间隔至少2 个月；2 ~ 5 岁儿 

童：接种 1 剂。

(十二〉肠道病毒 71 型灭活疫苗

疫苗种类：肠道病毒7 1型 灭 活 疫 苗 细 胞 〉、 

肠道病毒7 1型 灭 活 疫 苗 （人二倍体细胞）等。

【肠道病毒7 1型 （̂ ^了” 灭 活 疫 苗 （…阳细胞〉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肠道病毒7 1型感染导致的手足口病。

1.接种对象：6 月龄至 3 岁 1^ 7 1易感者。

3丨免疫程序：全程免疫共2 剂，每剂间隔 1个月。

【肠道病毒 7 1型 （̂ ^了” 灭 活 疫 苗 〔人二倍体细胞〉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肠道病毒7 1型感染导致的手足口病。

1.接种对象：6 月龄至 5 岁 1 ^ 7 1易感者。

― 13 ―



3^ 免 疫 程 序 ：全 程 免 疫 共 2 剂 ，每 剂 间 隔 1 个 月 。

(十三〉霍乱疫苗

疫苗种类：重组 8 亚单位乂菌体霍乱疫苗（出？- 1̂ ：)。

【重组 8 亚单位菌体霍乱疫苗

1.疫苗作用：用于预防霍乱和产毒性大肠杆菌引起的旅行 

者腹泻。

1.接种对象：2 岁或 2 岁以上的儿童、青少年和有接触或传 

播危险的成人。

3 ^免疫程序：初次免疫者分别于 0、7、28 天口服，每 次 1 

粒。接受过该疫苗全程免疫的人员，可根据疫情在流行季节前加 

强一次。

(十四〉人用狂犬病疫苗

疫苗种类：人用狂犬病疫苗〈人二倍体细胞〉、人用狂犬病
‘ I

疫 苗 （̂ 历细胞〉、人用狂犬病疫苗（地鼠肾细胞 

【人用狂犬病疫苗（̂ ^!^)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狂犬病。

1.接种对象：狂犬病暴露人群及高暴露风险人群。 II级和 

III级狂犬病暴露后人群及时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，狂犬病高暴露 

风险者及早进行暴露前免疫。

1 免疫程序：

暴露后免疫

①4 针接种程序：第 0 天接种 2 剂，第 7 天、第 2 1天各接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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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剂。

②5 针接种程序：第 0 天、第 3 天、第 7 天、第 14天、第 28 

天各接种 1 剂。

首次1 级暴露者和免疫功能严重低下的II级暴露者，在接种 

狂犬疫苗的同时，需接种狂犬免疫球蛋白，如以前全程规范接种 

过狂犬疫苗者，此次暴露可以不需要接种狂犬免疫球蛋白。

再次暴露免疫

如再次暴露发生在免疫接种过程中，则继续按照原有程序完 

成全程接种，不需加大剂量；全程免疫后半年内再次暴露者一般 

不需要再次免疫；全程免疫后半年到1 年内再次暴露者，应当于 

0 和 3 天各接种 1 剂疫苗；在 1 ~ 3 年内再次暴露者，应于 0、3、 

7 天各接种 1 剂疫苗；超过 3 年者应当全程接种疫苗。

暴露前免疫

第 0 天、第 7 天、第 2 1天或 2 8天各接种 1 剂。1 年后加强 1 

针次，以后每隔3 ~ 5 年加强 1 针次。

(十五〉破伤风疫苗

疫苗种类：吸附破伤风疫苗（竹 ）。

【吸附破伤风疫苗（̂ ) 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破伤风杆菌感染引起的破伤风。

1 接种对象：发生创伤机会较多的人群，妊娠期妇女接种 

本品可预防产妇及新生儿破伤风。

3 ^接种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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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工） 无 破 伤 风 类 毒 素 免 疫 史 人 员 ：全 程 免 疫 共 3 剂 次 ，1、 2

剂次之间间隔4 ~ 8 周，第二年接种 1 剂次。加强免疫：一般每 

1 0年加强注射 1 剂次，如遇特殊情况也可5 年加强 1 剂次。

0 经全程免疫和加强免疫人员：自最后1 次注射后 3 年以 

内受伤时，不需注射。超过 3 年者，加强注射 1 次。

(^)用含破伤风类毒素的混合制剂做过全程免疫者，以后 

每 1 0年用该疫苗加强注射 1 针即可。妊娠期妇女可在妊娠第 4 

个月注射第 1 针，6 〜7 个月时注射第 2 针。

(十六〉流感疫苗

疫苗种类：三 价 灭 活 流 感 疫 苗 四 价 灭 活 流 感 疫 苗  

(工⑶4 )、三价减毒活疫苗（仏 …^ ) 等。

1.疫苗作用：用于预防疫苗针对性流感病毒毒株引起的流 

行性感冒。

1.接种对象：6 月龄及以上易感者。

孓免疫程序：接 种 1 ~ 2 剂。不同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的疫 

苗适用接种对象、年龄范围、剂量等不同，接种时参照该疫苗说 

明书执行。

(十七〉戌肝疫苗

疫苗种类：重组戊型肝炎疫苗（只叩… 。

【重组戊型肝炎疫苗（只叩。 】

1.疫苗作用：用于预防戊型肝炎病毒感染引起肝炎。

1 接种对象：适用于 1 6岁及以上易感人群。推荐用于戊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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肝炎病毒感染的重点高风险人群，如畜牧养殖者、餐饮业人员、 

学生或部队官兵、育龄期妇女、疫区旅行者等接种。

3 ^免疫程序：按照 0、1、6 个月接种 3 剂。

(十八〉人乳头瘤病毒疫苗

疫苗种类：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、四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

(酿酒酵母〉、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（酿酒酵母）等。

【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（只!^)】

1.疫苗作用：用于预防因人乳头瘤病毒 16、1 8型感染所致 

相关疾病。

1 接种对象：9 ~ 4 5岁女性。

3 ^免疫程序：共接种 3 剂，第 0、1、6 月各接种 1 剂。第 2 

剂可在第 1 剂之后的 1 〜2 月内接种，第 3 剂可在第 1 剂后的第 

5 ~ 8月内接种，或按疫苗说明书执行。

【四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（只!^)】

1.疫苗作用：用于预防因人乳头瘤病毒6、11、16、1 8型人 

乳头瘤病毒感染所致相关疾病。

接种对象：9 ~ 4 5岁女性。

3 ^免疫程序：共接种 3 剂，第 0、2、6 月各接种 1 剂，第 2 

剂与首剂的接种间隔至少为1 个月，第 3 剂与第 2 剂的接种间隔 

至少为 3 个月。

【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（只!^)】

1.疫苗作用：用于预防因人乳头瘤病毒6、11、16、18、31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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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、45、5 2和 5 8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所致相关疾病。

1.接种对象：16~ 26周岁女性。

3 ^免疫程序：共接种 3 剂，第 0、2、6 月各接种 1 剂。第 2 

剂与首剂的接种间隔至少为1 个月，第 3 剂与第 2 剂的接种间隔 

至少为3 个月。

(十九〉带状疱疹疫苗

疫苗种类：重组带状疱疹疫苗〔0 ^ 0 细胞）

【重 组 带 状 疱 疹 疫 苗 细 胞 〉】

1.疫苗作用：适用于预防水痘-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 

带状疱疹。

1.接种对象：5 0岁及以上成人。

3 ^免疫程序：免疫剂次为2 次，第 2 剂与第 1 剂间隔 2 个月 

接种，如需改变免疫程序，第 2 剂在第 1 剂后 2 ~ 6 个月之间接

种。

(二十〉森林脑炎疫苗

疫苗种类：森林脑炎灭活疫苗。

【森林脑炎灭活疫苗】

1.疫苗作用：用于预防森林脑炎病毒感染引起的森林脑炎。

2 ^接种人群：在有森林脑炎发生地区居住的及进入该地区

的 8 岁以上人群。

3 ^ 免疫程序：基础免疫 2 剂，0 天、1 4天各接种 1 剂；以后

可在流行季节前加强免疫1 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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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十一）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灭活疫苗

疫苗种类：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灭活疫苗（乂汉。细胞 

【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灭活疫苗（乂抓)细胞〉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 防 I 型和 I 型肾综合征出血热。

1 接种对象：肾综合征出血热疫区的居民及进入该地区的 

人员，主要对象为16 ~ 6 0岁的高危人群。

3 ^免疫程序：基础免疫为2 剂次，于 0 天 （第 1 天，当天〉， 

14天 （第 15天）各接种一剂疫苗，基础免疫后 1 年应加强免疫 

1 剂。

(二 十 二 ） 黄热减毒活疫苗

疫苗种类：黄热减毒活疫苗。

【黄热减毒活疫苗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黄热病毒感染。

1.接种对象：进入或经过黄热病流行地区的人员，但小于 6 

月龄幼儿及老年体弱者不宜注射。

3 ^免疫程序：接种 1 剂。

(二 十 三 ） 伤寒 V I多糖疫苗 

疫苗种类：伤寒 V I多糖疫苗。

【伤寒 V I多糖疫苗（办!^)】

1.疫苗作用：预防伤寒杆菌感染。

1.接种对象：适 用 2 岁及以上应急接种人群，主要用于部

队、港口、铁路沿线的工作人员，下水道、粪便、垃圾处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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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饮食行业、医务防疫人员及水上居民或有本病流行地区的人

群。

3，免疫程序：接种 1 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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